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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肆、現況檢討

　　現行福利項目經檢討計有以下諸多問題：

（一）種類項目繁多。

（二）即使項目相同，其享有之機會不等，標準亦可能不同。例如住宅輔

購（建），就全國而言，中央與地方機關間獲得輔購（建）機會存在差

異，且地方機關間亦存在相當差異。

（三）不同福利項目之規定，就同一事實分別給與補助：如表肆－二「公

務人員請領各項補助簡表」所示，同一結婚事實，於生活津貼支給要點及

福利互助辦法中均有補助規定。雖然經檢討現行福利項目，可發現在不同

福利項目下，對於同一事實有重複給予補助現象。例如生活津貼與福利互

助，均有結婚補助、喪葬補助等。惟揆諸實際，現行各項補助，其經費並

非完全均由政府負擔，有些項目係由公務人員繳納費用負擔，實際上，

政府並未重複負擔經費。因此，補助項目重複並無不妥。



（四）有些事業機構亦享有福利互助、住宅輔購等，例如未實施用人費率

之臺灣省營事業機構。

（五）福利互助之俸額與公務人員每月實領俸給總額之差距過大。福利互

助俸額標準如表肆－三所示。福利互助基金既屬每位公務人員提撥，固定

之互助俸額高低差距與公務人員實領待遇高低差距不成比例。福利互助俸

額固定，有欠合理亦應改進。互助項目之退休、退職、資遣部分應如何繳

付，主管機關應妥善規劃。



（六）有些項目之給付標準係因當事人之官職等級不同而有差別，實欠

合理。生活津貼之婚、喪、生育補助，均以月薪俸額（即本俸或年功俸）

計算，因職等不同，實際所支領之數額亦隨之不同，顯屬不合理，其各

項補助應不分公教人員之官職等高低，按同一標準（同一金額）補助。為

免繼續造成不公平及增加政府財政負擔，其計算標準，可以前一年度給

付情形，計算一平均值，並隨年度待遇調整幅度調整。再者，每位公務人

員均繳納福利互助金，惟於發生互助補助事實時，對父母、夫妻、兄弟姊

妹等同為互助人時，僅限其中一人得以申請補助，此一規定是否公平、合



理？值得斟酌。蓋基於權利義務平衡原則，既然每位公務人員均盡其義

務｜繳納福利互助金，則於發生補助事實時，每人均應可領取互助補助

費。惟基於互助事實只有一個，實際支出亦僅有一份，故仍依現行規定發

給一份補助，並由其中一人具領為限。

（七）自前瞻性觀點，某些值得辦理之福利項目仍未開辦，如托兒、育幼

等問題。是項福利之開辦是開發就業人力最佳之手段，並可使政府機關保

持有效人力及吸引人才，目前尚未列入福利項目。

（八）某些適用特殊待遇類型機關，其待遇本已涵蓋福利，卻巧立福利

名目，造成不公平。如稅務人員、警察人員等，均自行另是其特別之福利

項目，前者包括房租差額補助費、互助金等；後者包括互助共濟、傷亡殘

疾慰問暨急難濟助金等。

（九）由於尚無統一立法規範，形成各自為政。同屬公務人員，因服務機

關不同，公務人員所能享有之福利項目及機會亦有不同。

　　此外，基於政府對各項福利，應不再負擔補貼虧損原則，有關福利

互助一項，宜改採委員會方式，設置基金管理，俾使基金之運用更為靈

活，並給予適當之監督。管理委員會宜有公務人員代表參與，負責基金之

籌措、管理與運用及決定興辦福利之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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